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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閹割的情慾？ 

兒少性剝削防制工作（註 1） 

在地實踐知識的反思 

廖美蓮 

前言 

知識就是權力。知識生產的過程總是

充滿著暴力（陳美華，2008），這句話的箇

中滋味，在專門生產知識的學術體制內，

我感受深切。出道的這些年，在個案服務

的系統內接觸過不同的服務對象，精神疾

患者、受虐兒童、援交少女、受暴婦女、

失業單爸與單媽、雙重弱勢身份的同志族

群，與邊緣族群均有緊密的工作關係。一

直以來，在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的過程中，

我很想涉獵關於「多元性／別與情慾

（sexuality）」主題的文章，探究未成年人

踰越界線的「性」，形形色色，也充滿著許

多似是而非的觀點，從家內到家外的性侵

害，再到商業的性剝削，從個人、族群、

國家到全球性，很想整理與省思自己曾走

過的實務戰場與研究階級；然而女性主義

處在教育體制內的邊緣位置，缺乏體制的

認同與獲得資源分配的空間，體現當代的

學者在高密度管轄體制中只能扭曲生長的

鬱悶歷程。2012 年參與臺灣展翅協會承接

內政部兒童局的一個委託研究計劃，負責

編撰一本有關「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

例（註 2）」實務工作手冊，讓我開始重新

構思編撰與書寫的形式，希望能建構起一

套無歧視、反汙名的語言與工作方法，呈

現兒少性交易的實務過程極需注意的陷

阱，女性主義者將賣淫視為父權社會壓迫

女性的一種社會體制，這種性政治多多少

少將影響知識生產過程（陳美華，2008）。 
臺灣就是在保護兒童的名義之下，自

1995 年 8 月 11 日頒布兒童及少年性交易

防制條例以降，採重罰與未成年人性交易

之嫖客並公告姓名以杜絕其性消費行為，

終極目標是希望法院裁定保護安置的少

女，於結束安置後不再重返性交易職場，

該條例認定性交易是一種商業性剝削，聯

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 34 條清楚揭示各國

應該保護兒童（指未滿 18 歲之人）避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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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任何形態的性剝削和性迫害（all forms 
of sexual exploitation and sexual abuse），包

括：兒少遭受性侵害、利用兒童賣淫、利

用兒少色情表演及兒少色情等，均視為是

對兒少的性剝削。惟臺灣現行「兒少條例」

將兒少賣淫定義為兒童少年性交易，學者

（施慧玲，1999/2001、2004）主張，依據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前述的兒少性交易

之人因未滿十八歲，並不具有性的同意

權，因此，未成年人從事性交易或是性交

易之虞的工作，應該都屬於「性剝削」的

議題；兒少民間團體秘書長李麗芬（2012：
286）亦指出，法界、政府單位應以「性剝

削」為法律名詞，「名正才能言順」，核心

價值正確，接續的工作才會往對的方向

走，以實踐兒童為主體的最佳利益精神。 
上述論述，固然說明了未成年人身心

各方面的狀態與條件都不宜被視為洩慾的

工具，然以兒童保護為出發點的觀點，無

法呈現未成年也有情慾需求的面貌。此

外，根據王琇誼（2000）的研究，因兒少

條例被安置的少女，並不認為自己從娼，

也不認為這種行業具有危險性，無法瞭解

政府為何要將她們納入保護的範圍。依我

個人長期接觸實務現場的經驗，大部份少

女對援交的認知的確如此，那麼，少女又

該如何在性自主權與情慾關係中找到自我

的定位，讓情慾的價值重新正面框架，值

得進一步探究。 

兒少性交易防制工作結構變遷與考

驗－實務工作者口述歷史 

大約 1987 年起，本土的社會運動者與

民間志願團體即著手進行「雛妓問題」的

防治立法工作，經過不斷的檢討與修正，

終於在 1995 年推動通過「兒少條例」。該

條例乃我國第一部為防制「雛妓問題」所

制定的特別法，其內容綜合了宣導教育、

保護處遇以及處罰加害人等相關規範，且

以保護兒童少年、使其免於淪為性交易對

象的立法原則貫穿整部法律。兒少條例也

是中華民國第一個強制社會工作者夜間背

勤與出勤的法規，包括陪同偵訊、陪同驗

傷以及緊急安置等。自該條例頒布後，對

當時的公部門社會工作者而言，不僅產生

相當劇烈的衝擊，社工的流動率更一度居

高不下，很多社工原以為自己考進政府單

位就能獲得穩定的工作及生活，如今夢幻

破滅，不能接受值勤的社工紛紛離職。試

想：接獲警局通知的社工，必須在法定的

90 分鐘內趕到查獲地的派出所進行陪

偵，然而，當社工發現坐在分局（派出所）

內的一名或多名少女，並非如同推動以及

催生這個法案通過的立委、或是民間單位

所想像的「少女」，她們可能並不是什麼人

口販賣集團的少女或火坑女孩，相反地，

有八成的少女是在知情的情況下進入性交

易的場所，試問在寒冷的深夜裡，女性社

工放下家中幼小子女，甚至部分年輕社工

還需要由家人陪同出勤，對一線社工而

言，這些被帶回警局的少女是自願抑或是

被迫，這對陪偵或是主責社工的意義實在

大不相同。研究者深刻體察到，法律的美

意與實際的社會狀況之間存在一道以社會

位置、階級、權力分配或刻板印象所交織

的裂隙。由當代從事性交易的少女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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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難發現社會轉變的速度與複雜程度，已

經不是公部門或機構社工遵從條例就能完

全跟進並且貼近實況。 
兒少條例雖然頒布多年，但由於過去

在少年福利法中，未成人不該涉及性工作

或性的場域，法條採用的視框都是與犯罪

相提並論，很多工作者的腦袋未全然更

新，仍視性交易為「賣淫」，亦因此，許多

專業人員難免反射性地採社會道德觀點做

為專業工作者心中的一把尺，分析時下青

少年「自願從事性交易」的形態，在這種

氛圍下，專業人員較難擺脫以社會傳統文

化價值與道德觀來看待少女「主動」從事

性交易或之虞的行為，使得性交易（之虞）

少女的形象，長期以來一直被貼上「偏差」

的標籤與道德汙名，諸如，事發的現場，

常見少女被警察以「取締」、「查獲」而非

以「兒少保護個案」的形式帶回警察局；

在製作筆錄的過程，也經常在用語上視少

女為「行為偏差」，因此少女往往很難認同

自己是「被保護的受害者」，為何在性交易

的實務現場，卻存在一種不一致的矛盾訊

息，諸如：「被抓到」與「被通報」之間的

差異，又或「被關」與「被保護」其實反

映出兩種不同的價值意識形態，而「審判」

還是「裁定」的使用、選擇「擅自離園」

還是「逃跑」的語言，在在證明了語言創

造了社會真實（Bacchi, 1999; 廖美蓮，

2013）。 
研究者自開始接觸兒少條例相關業務

以來，與當事人、老師、家長、媒體，甚

至業者（包含販運集團）等工作與周旋，

當時的實務現場，面臨一線工作者人身安

全的議題以及專業處遇上種種的兩難與迷

茫，例如，有的安置少女就讀當地的第一

志願高中，若依規定在 24 小時內緊急安置

少女，將面臨讓少女陷入因學校知悉而遭

退學的高風險，最後「多虧」媒體的推手，

該少女果真遭到退學，只是，到中途學校

真的會比較好嗎？又，有些國小生因為家

庭的經濟匱乏，當隔壁的老鄰居說，妳摸

我的下體一下，我就請妳喝一包飲料，國

小生覺得這是很簡單的幫忙，不料一摸，

就成了警察認知裡的「對價」行為，結果

國小生在做筆錄時坦率的說：「我的姐姐，

我的表姐都有摸」（時值「政風專案」，八

大行業稽查是打擊色情的重點工作，查獲

業者利用未成年人從事性工作對警政而言

是有績效的，而績效是基層員警重要的工

作誘因），最後通通帶回警局；然而，做筆

錄的過程，這幾個年齡分別為八歲、十歲

以及十一歲的國小生，難以瞭解警察叔叔/
阿姨、社工姐姐以及教育局老師等人，走

進走出，究竟是發生了什麼大事？社工同

時也在跟自己內心抗戰，滿腹猶豫，彼時

兒少條例剛實施，又是一部特別法，優先

於其他法，卻沒有案例可說服／倡議網絡

中的其他工作者。若從社會工作倫理深

思，這幾個十二歲以下的兒童，到底該用

性交易防制條例抑或是兒童少年福利與權

益保障法，才是真正實踐兒童的最佳利益

（the best interest of children）？這個案例

讓研究者第一次意識到社會工作的關懷倫

理不應該只是奠基在法律的社會正義原則

的義務論觀點上，無視於未成年人的需求

與慾望；而這個條例的適用性則是保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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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開始邁入司法社工里程碑中的第一

哩。兒少條例的法律實際運作（亦即

law-in-action）與法律規範（law-in-books）
之間的落差是相當值得關注的議題（唐文

慧與王宏仁，2011a；陳竹上，2013: 44），
從中雖反映兒少條例對拯救兒童少年義無

反顧的決心，卻也容易忽略未成年人周旋

在性政治中的其他需求面貌的正當性。 

「性工作」的社會建構 

性是社會的建構（甯應斌，1997）。性

交易、援交與賣淫一直充滿道德爭議，哲

學家 Marshall（1999）論證「性應該是相

互的」，並且由此推論「性交易（賣淫）因

為不是相互的性，故而是錯的」（引自陳明

心，2003）。1980 年代左右，國內女性主

義者開始注意到娼妓的議題與制度，她們

的關懷從過去的「雛妓」問題，漸漸擴張

到未成年人對於從事性交易行為之社會問

題。有研究者指出，婦運團體強烈反對性

交易工作，藉此喚起社會上對於反對性交

易行為的認同，建構了社會上對於娼妓的

偏見觀感，社會對於性工作產生排斥和歧

視的氛圍；這種概念之影響既深且廣，即

使到今天，仍深刻牽動著許多婦運人士判

斷性工作者位置的意向，而始終跳脫不出

既定的思考框架，較無法正視及面對性工

作者自身的主體性與能動性力量，並且承

認性工作對於社會的正面貢獻和存在價值

（張暐宏，2013）。截至 2013 年底，臺灣

的兒少人口數（0－18 歲）為 425 萬 8,385
人，占總人口數 18.21％，男童人口數略高

於女童。1996 至 2013 年性交易兒少查獲

人數統計如下： 

表 1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查獲人數統計資料 

 
查獲人數 

年別 男 女 合計 

1996 - 319 319 

1997 - 749 749 

1998 - 642 642 

1999 3 546 549 

2000 9 456 465 

2001 25 422 447 

2002 54 544 598 

2003 37 405 442 

2004 94 429 523 

2005 147 290 437 

2006 227 388 615 

2007 173 405 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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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73 364 437 

2009 21 397 418 

2010 39 534 573 

2011 23 414 437 

2012 11 355 366 

2013 31 285 316 
總計 967 7,944 8,911 

資料來源：研究者參考衛福部保護司資料，自行整理。 

 
從表 1 的統計數字顯示，兒童性剝削

的範疇內，明顯存在性別的差異。2013 年

一共安置 316 名從事性交易的兒童及少

年，其中男女比例約為 1：9（31／285 人），

較前一年（2012）的男女比例 1：32，男

性受害人明顯突增。若從年齡分析，多年

來主要獲協助的性交易服務對象始終落在

15－未滿 18 歲年齡層的少女，約佔兒少人

口數的六至七成（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

官網，2014），仍以未成年少女為大宗。青

少女的性是個複雜的議題，因它不僅包括

生理的、心理的，亦有社會與文化的意涵，

在這當中有著既是被社會監視、規訓，又

被忽略的矛盾存在（楊幸真，2010）。心理

學家 Erikson 指出，自我必然與他者交互

辯證存在，也就是說自我主體性建構的過

程中，無法脫離與他者（社會）的關係（賴

美言，2011），例如在日常生活中，一般少

女的特質、地位與正當性，因為被視為理

所當然的「正統」，所以往往不會刻意去提

及或討論；唯有在面對援交少女議題時，

我們才會刻意將其標定出來，與所謂的「正

統」互相建構與映照；而這樣的依存關係，

也顯現出援交少女的道德與情慾差異並非

自然的產物，而是道德思維的產物，是由

權力（社會集體價值觀）決定出來的，此

與何春蕤（1998）當年在臺北市廢娼事件

中亦指出，廢娼是都市現代化過程中以道

德淨化的方式，掃除底層性工作者的求生

策略，不謀而合。  
「性」在多數臺灣人的認知裡仍是個

禁忌的議題，在當今社會中，對於性其實

有一套意識型態。因此，加諸於性之上的

「性」行使方式與價值觀，藉由社會的施

行方式與觀念灌輸，讓我們在不同的場合

有著符合規定的表現。若論及「性交易」

一詞，儘管立法已淡化與去標籤化從事性

交易兒少之人的犯罪意味，姑且不論是自

願或是被迫，在傳統的社會道德文化中，

只要與色情沾上邊，就無法脫離被以「道

德」的角度檢視（徐宜琬，2007）。從古到

今，社會上普遍存有一種意識形態－非生

殖的性愛都是不道德的，亦因此，在艾瑞

森克（齊力與黃儀娟譯，2012）的心理社

會發展理論的八大階段，青少年期的任務

是自我統合，而非生殖，若青少年在這個

階段發生性愛，當然會被大人認為是不道

德的行為，但是心理學家難道遺忘了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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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的個人都有情慾的需要？ 

「性」作為一種情慾的論述 

情慾（sexuality）一直是難以啟齒的

議題，不論是社會整體的認知或觀感、社

會福利實務的操作與輸送，以及學術研究

的範疇，極少受到重視（邱連枝，2011），
未成年人的情慾更鮮少受重視與關注。本

文所指的情慾（sexuality）這個字眼，來

自傅柯（1990）所著的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本文所引用的文獻中，幾乎都

是將「sexuality」譯作「性」，如此可以泛

指關於生理上的性慾現象，同時涵蓋性意

識、性慾望、性身份等部份；但是有研究

者主張，單單使用性這個字不夠明確，因

為性的英文也和sex與gender這兩個概念有

關係，一般學者會視sex為性，指的是生理

以及生殖器相關的性特徵，gender則是指

社會認定的性別，兩者都有涵蓋到

sexuality，傅柯認為sexuality是具有認知權

力意涵的當代詞彙，是由一套源自醫學的

問診指引所開發出相關慾望、快感、性行

為、性愛規範等權力展演（引自吳瑞元，

1997:82；郭德厚，2009）。性慾向來都是

青少年男女最受注目和爭議的社會工作主

題（O’ Brien, 1999），性別研究者Michelle 
Fine（1998; 2003）在美國曾經執行一項有

關於性教育課程分析的實證研究，並綜合

了四種有關性教育論述，分別是「性就等

於暴力」、「性就是受害危險」、「性是個人

道德」與「性是一種慾望」；學者（引自楊

幸真，2012）批判臺灣的性教育是以禁慾

觀點出發，有意無意將性置於「性就等於

暴力」、「性就是受害危險」與「性是個人

道德」的論述中，卻缺乏「性是一種慾望」

論述的教導與探索。曾經閱讀過一篇關於

情慾的論文，作者勾勒出從小到大的情慾

發展以及被壓抑的扭曲過程，這位「她者」

說：「從小到青春期前，父母親對於身體探

索的議題幾乎沒有提及。最早對於身體情

慾的感知，是在幼稚園與同伴進行模擬醫

生替病人檢查身體的遊戲時，他人無意間

碰觸到身體所產生愉快的感覺開始，當時

的我並不清楚那是什麼，只知道自己喜歡

那樣的感覺。到了小學，於一次洗澡過程

中，水花在身上拍打和流竄，讓舒服的感

覺又再度與自己重逢。但當我將如此愉悅

感溢於言表的同時，父母親的態度立刻變

得嚴肅起來，他們告訴我：『女孩子不可以

這樣，那是不好的行為』，因而讓我對身體

愉快的感覺頓時轉變成為罪惡感」（張琬

涓，2009：4）。透過前段作者的敘事畫面，

不難想像，家長既然會因擔心轉而控制子

女的「性」，國家作為大眾的家長，理所當

然法律規範就是從禁慾的思維出發；另一

方面，我們的青少女也是情慾主體的事

實，一直被國家視為無性之人並迴避，也

一直被所有保護兒童的法規與政策明顯忽

視，兒少條例正是最明顯的例子。 

女性被壓抑的情慾 

對於女性情慾的發展與學習，黑人女

性主義作家 Audre Lorde 提出，「情慾」是

根植於每一個人身上的資源與力量，但女

人一向被教導要去質疑這種力量，去毀

謗、凌虐或貶抑它（孫瑞穗譯，1999）。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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慾對女性而言是一種生命力量，鼓勵女性

勇於面對自己的情慾，由內往外活，經由

連結內在情慾力量，可以對自己的行動產

生影響，改善無力感的狀態；然而社會長

久以來的性別刻板化過度強調乖巧，聽

話，並視之為女孩的美德，這種屈從的個

性，固然獲得讚美與大眾的高評價，但對

於一個同樣是有理智與靈魂的人來說，這

種要求，不啻是一種壓抑創造與獨特性的

冷暴力。葛瑞爾認為，被閹割的陰柔女性

是從搖籃時期就開始被塑造成這個樣子，

女性的家庭具有壓抑其心靈的巨大力量，

在青春期時，女孩子被形塑成太監，從此

女孩學會放棄她的自主女性權，尋求他人

的指引，並採取被動的態度面對自己的情

慾（顧燕翎，1999）。此外，空間也是一種

權力的展演，文獻亦指出，社會控制對「當

事人」的負面向效應（Corrigan and Leonard, 
1978; Parry et al, 1979），被安置的少女集

體住在安置機構，再次複製近似家庭型態

的規訓團體生活，女性情慾在父權體制的

監控運作下，形成了僵化現象，造成少女

在慾望展現上受到限制。為了不讓社會秩

序脫韁，女性被教導有情慾是危險的，因

此，想要從體制規範中尋求解放並不是件

容易的事（張琬涓，2009）。此外，另一項

以未成年性交易少女為對象的研究，研究

者（徐宜琬，2007）發現研究參與者並非

完全如性交易受害人的主流刻板論述所

說，個個是被馴服的受害者形象；相反的，

安置機構在部份少女眼中，反而成為製造

反叛青少女的場域；此外，安置機構既然

是國家機器從事性道德規訓的重要場域，

訪談安置機構所稱的「不幸少女」時，反

而具體揭露這些權力運作。即使兒少條例

的立意是保護少女，免於淪為性慾的工

具，如今也較以前更重視性別平等，但法

律仍難以衝破心中無形的道德枷鎖。 

兒少性交易防制條例的「她」者（註 3） 

專家學者採用不同研究典範進行社會

現象的探索和考究時，其「知識生產」的

本體論、知識論與方法論的立場皆不同（林

品章，2008），就像個人是生存於層層堆疊

交錯的社會脈絡中，不同典範對於性工作

者或性交易者的探究取徑與論述皆不同，

如同一位遭受丈夫施暴而離婚的性工作

者，在父權意識社會裡，她可能因為無法

維持婚姻而被歸類為失敗者；在獨力扶養

子女的經濟負擔下，因無暇顧及親職教育

與親子關係而被認定是具有非行少年問題

與家庭教育問題的單親家庭；甚至面臨到

須依靠社會福利資源而申請中低收入戶補

助、低收入戶補助或特殊境遇家庭扶助來

過生活時，被批評為福利依賴者，使得服

務對象多以弱勢群體為主的社會工作者，

思索權力關係的知識與技能，並產生能動

性，提供得以重新建構文化差異與社會認

同的空間，不至於複製了父權意識於工作

中，壓迫了服務對象卻不自覺（游美惠，

2005）。 
又如同兒少條例當初立法的原意，不

僅具有防制、消弭「雛妓」的決心，同時

也不能排除少男成為性相關服務客體的可

能性，否則本法就成為性別化的立法亦不

為過（徐宜琬，2007）。國外研究（Chas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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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ham, 2005）指出，相較於女童與少女，

男童與少男從事性交易的真正原因較難發

現，可能是大眾對男同性戀的片面刻板印

象。潘毅（1995）指出，女子的壓迫，離

不開社會制度的壓迫，正是社會制度造就

這許許多多的不平等；兒少條例實施二十

年迄今，從警政的查緝、到社政的安置數

據，均顯示性別化的嫌疑，究竟防制工作

是不是針對女性的父權壓迫？陳美華

（2008）提出，當研究者與她者（the others）
相遇時，女性主義者才得以看見自我的侷

限性及未完成性，並和她者產生進一步的

互動，讓所謂反思性的研究成為可能。 
從起初雛妓議題的社會建構過程中，

亦看出權力、意識型態、主流價值運作的

影像與影響的滲透力（徐宜琬，2007）。兒

少條例規訓過程中，情慾（sexuality）許

多時候是少女內心裡最深沈的壓抑與痛

苦；她們可以輕易的談論或擬定如何改變

就業歧視、教育及居住問題等策略，但對

性慾及再生產等被排除在外的問題卻難以

啟齒（Finger, 1992）。多年來國家一直以

保護之名，行控制未成年涉足性工作兒少

族群之實，雖然立法某程度揭示，要將從

事性交易的未成年人，重新定義為「法定

需要保護的受害人」，也就是希望將援交少

女從「偏差者」和「受害者」的定位，轉

變成「需保護的受害者」（廖美蓮，2013）；
然而，安置機構的社會工作者在處遇的過

程中，仍深陷在保護與處罰的拉鋸（林瑜

珍，2003；施慧玲，1999；陳毓文與鄭麗

珍，1998；徐宜琬，2007），假以時日才能

逐漸翻轉。不過，值得立法者思考的是，「不

要色情化女體」這樣的思想，有可能再度

加深父權社會中將女性建構為純潔客體的

意識形態，於是女人永遠只能是被動的、

去性慾化的，以及需要保護的純潔客體，

女性身體純潔的迷思在父權社會中依舊屹

立不搖。一旦被「色情化」、「抹黃」，就是

被「糟蹋」、「侵犯」了，只能靠男性的保

護挽救與重建。 

情慾政治－援交的需求與宰制 

權力是流動的（Foucault, 1980），女性

主義提出有關權力的論述，關係因權力的

流動而流動，性工作的關係結構會隨著性

工作者與嫖客在身體對身體的互動中，建

構出不同關係意義的經驗文本，學者陳美

華（2006）的研究發現，若性工作者沒有

受到應有的尊重、被性交易購買者完全視

為「性客體」，與那些能尊重性工作者、表

現得像人的性交易購買者，性工作者就有

可能與後者發展不同型態的關係—從客

人、熟客、老朋友，變成情人。葉德蘭（2009）
在其研究中引用婦女新知基金會、勵馨基

金會、晚晴協會、臺灣展翅協會 10 等多個

社會團體達成「支持不罰娼」之結論；支

持公娼的民間團體，如日日春就提出不同

的主張，「不論是性工作者或消費者，國家

都不應歧視其生活方式與價值觀。…國家

不應剝奪其〔嫖客〕性權和人權」（日日春

協會，2004，引自葉德蘭，2011：71）。社

會上對援助交際的想法及對於援交作為一

份工作的責斥，反映了社會某程度既忽

視、卻又宰制少女的性自主權。由於缺乏

學術的討論，因此，研究者認為兒少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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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網絡中存在的固有框架，值得更深入探

究，且不妨換一個角度思考，那些被保護

的少女，當中是否可能有些存有情慾？置

身父權體制下的女性，情慾被社會文化的

性規範框限為等同性行為（張琬涓，

2009），在此論述之下，女性情慾自然經常

被視為邊緣化或是她者（楊幸真，2012）；
從歷史的觀點亦然，女性的存在是

Foucault 所稱屬於功能性的，佛洛依德的

性心理觀點，認為女性受到閹割，最明顯

的證據就是女性產生陽具欣羡，對自己沒

有性具，自卑感而抑制情慾（尚衡譯，

1998；潘郁琪，2002）。 
父權文化宰制下的性意識編織出男女

兩種性別的性腳本，男性的腳本鼓勵以愉

悅為目的的主動性、侵略性與掌控性（潘

郁琪，2002）；而女性的腳本就如同英國女

性主義學者Jackson（1999）指出，透過浪

漫愛（romantic love）與婚姻的扣連，使得

理想的浪漫愛常被框架於異性戀、父權制

度和文化秩序之中，但在這些連結的背後

卻隱含著許多對於女人的壓迫，讓「愛」

成為一種父權意識形態的展現，在浪漫愛

的準則下，愛與性的發生方式有了好壞之

分：先愛後性是好的、婚姻之內的性是好

的，太快發生的性是不好的、伴侶關係之

外的性是不好的等，Jackson進一步批判，

浪漫愛的腳本充斥於情感關係中，並且透

過浪漫愛的意識形態，更加鞏固父權、異

性戀機制與性別秩序（引自邱佳心，

2011 ）。另一位激進女性主義學者

MacKinnon則以另一種角度切入，抨擊色

情刊物有意地將女性勾勒成興致高昂、

享受被制伏，劇情常透過毆打女性達到

快感；就算女生一開始是說「不」，但最

終還是屈服與享受，性愛過程中順其自然

將暴力合理化。MacKinnon進一步指出，

當A片（註4）是男人們學習性愛的重要

工具，自然性暴力從中產生（ Saul, 
2010）。問題就在於，「A片是男人看女

人，而且是看『女人應該要有的樣子』。」

整體說來，仍然是男人共同想像、建構、

詮釋「女人應該要有的樣子」（林芳玫

1999：91）。顧燕翎口述臺灣在婦運初期路

線分裂的結論，提出女性主義內部有「性

別政治／性慾政治」兩大主題，顧從社會

環境與時代發展的角度談情慾政治在臺灣

的轉變，勾勒早期的婦運情慾政治，即使

大力倡議墮胎合法化、救援雛妓、反色情

等，過程中之所以採「去性慾化」與「婦

女為性的受害者」之立場，而沒有發展出

「女性情慾主體」的論述，乃是受限於時

代與社會現實；但是隨著社會與時代的變

化，婦運內開始有從「受害客體轉化為情

慾主體」的趨勢，並且發展出三種模式或

路線：女同性戀、情慾自主、性解放。顧

燕翎總結當年在地實踐之情境知識，提

出：「不論我們如何營造慾望主體性，如何

享受和構造情慾，都無法因而避免成為男

性慾望受害者的共同潛在危險，換言之，

情慾主體的主觀認知並無法取代受害客體

的社會處境」，「唯有在性別政治上集體開

創更大成果，取得更多社會資源和權力，

才可能創造更安全、合理、可以提供多重

情慾選擇的空間」，「儘管我們的情慾可以

有多重的、流動的身分，我們的性別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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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個」（卡維波，2001）。參照婦運的

路徑，理解兒少性交易少女的情慾政治，

亦應該包含遭逢性剝削所置身的結構，或

許該思考投入更多學術研究滲透少女與嫖

客之間交易過程的經驗敘事（彭渰雯，

2005），才能解答文章稍早所論述的為何少

女對於援交會有不一樣的認知。 

結語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自誕生以

來，從雛妓一路走到不幸少女的救贖計

劃，在性別主流化的過程中少女的性自主

與情慾需求統統被建制化，臺灣社會的主

流意識型態所勾勒的未成年性交易主體成

為好女孩潔淨無瑕的性別圖像，並且佔據

支配性的論述位置，建構少女從事援交的

事實，直接影響過去二十年、以及未來二

十年的立法、福利政策以及服務輸送，在

地體現臺灣社會閹割少女情慾。兒少條例

歷經六次修法，就在這篇文章審查通過後

至刊登前，欣聞我國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

制條例修法成功，為了更符合聯合國「兒

童權利公約」規範，立法院於 2015 年 1
月 23 日三讀通過「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

條例」修正案，將條例名稱由「性交易」

更名為「性剝削」，並擴大保護範圍（立法

院網站，2015）。性剝削的定義，除包括原

條例規範的使兒童或少年為有對價之性交

或猥褻行為外，也擴及利用兒少從事色情

表演以供人觀覽；此外，這次修法過程，

立委與多個民間團體主張，「兒少性交易」

一詞隱含雙方在平等關係上自主的從事交

換，卻忽略其中一方是兒童或少年時，其

在年齡、身心發展和經濟等的不對等關

係，因此，賦予更適切名稱是此次條例通

過最大的突破（立法院網站，2015）。筆者

從 1995 年條文上路，與本法規一路並肩走

到這個政策的轉變，不僅代表著臺灣的兒

童人權保障又再往前一步與國際公約接

軌，更看到多個關心兒童少年或女性的民

間團體一同將她們的在地實踐經驗知識，

轉化成社會行動，才能讓法律條文，更貼

近孩子和實務工作者的需求。 
關於本文對性/情慾（sexuality）的辯

證，強調性權的基進女性主義學者認為在

父權社會的機制內，女人的性為男人而存

在，因此，若不將「性」重新建構

（reframing），那麼女人將繼續成為男人的

附屬品；因此，研究者從實務現場的體察，

發掘實踐知識的另種探究路徑，為本文開

啟了一條參照之路，以學者西蘇（Hélène 
Cixous）與依希嘉黑（Luce Irigaray）於 70
年代所提出的觀點，強調陰性書寫就是一

種反撲，藉由一種由女性慾望與差異的對

抗語言，挑戰象徵秩序的論述方式，主張

透過書寫建構主體性並在歷史洪流中積極

發聲（Cixous, 1981; Irigaray, 1985），本篇

即以之為行動實踐的基礎。本文初次嘗試

提出的辯證與討論，做為一種陰性書寫，

對兒少條例在地實踐知識的經驗中反思，

揭露兒少條例與網絡中成員所存在的固有

框架，翻轉角度思考那些被保護的少女，

是否可能當中有些少女是情慾存有？惟置

身父權體制下的女性，受到反雛妓論述單

面向的思維，主流的成人社會藉由保護未

成年人以確立他們較高、較優的身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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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道德判斷，情慾被社會文化的性規範框

限為等同於性行為，也許是另一種成人

的、家長式（patriarchy）的女體再現的性

別政治。在此論述之下，論證女性情慾自

然經常被視為邊緣化或是她者（楊幸真，

2012），亦因此，不論是「性交易」抑或「性

剝削」防制工作，實務工作者以及研究者

仍有必要不斷地回顧與檢視，自身對於性

與情慾的養成經驗與意識型態，當我們舉

起保護的大纛，背後究竟挾帶多少理所當

然的成見，自身的性、性別、族群與階級

又如何形塑我們個人立場與知識的生產典

範，反思社會對從事性交易之未成年（特

別是少女）的身體規訓和性之雙重標準與

責難；我們必須經常省思，未成年人在成

年人和家長制社會中權力與資源分配結構

的位置，以及國家在政策與法規的制訂

上，一直傾向對性和身體進行規訓，教育

未成年人對自己的身體設定界線，做為隔

離問題的取徑（廖美蓮，2013）。期待未來

有更多學術研究者一同投入關注這個課

題。隨著兒少條例修法，能否更貼近少女

少男的生活經驗，能否從主流意識型態的

壓制下解放，能否在執行面上提供對話的

空間，使她們擁有主體的能動性，筆者在

文末想提出兩項建議： 

(一)落實推動性別平等教育工作才是根本

－「觀念對了、方向就對」 

再好的律法，始終還是道德規範的最

後一道防線，美好的保護政策方案，卻無

法迴避使用單一、窄化的準繩，不論是兒

少性交易或是性剝削防制條例，立法的目

的應該是要約束和懲罰可能有意或無心去

傷害未成年人的成年人，但在實務執行面

上，往往最後都走上極端的去性化思維，

一味規訓與監控少女的身體，或被理解成

約束未成年人的性權。立法者或政策制定

者的意識型態很重要，否則，最後演變成

各做各，畢竟修法只是第一步，教育永遠

是不可或缺、也無法省略的重要過程，否

則網絡間成員各自理解，各自表述。另一

方面，價值觀的建立自出生就開始培養與

形塑。教育社會大眾對性別意識的認識與

觀念的辨識，學習尊重她人的身體，透過

教育以具備「學習分辨」的能力，如同研

究所證實，許多少女是否重操舊業的關鍵

在於她個人的觀念意識。性消費者（買春

客）也有其公民意識要學習，更重要的是

教育社會大眾理解法律背後所秉持的信

念，而不是單靠法條威嚇買春客的消費行

為與型態。 

(二)打破目前「簡約」式的評估處遇方式 

後現代主義對青少年工作的最大貢獻

是提醒我們不能再以「單一」實體的概念

理解「青少年」，因為，即便同樣是未成年

人涉入性交易或性剝削，其背後經常夾雜

複雜的因素，所以，助人工作者一定要能

理解未成年性交易行為只是一種表層的分

類，其背後或許還有更多元、複雜的種種

個人、社會的因素影響著這個少年的身

體。所幸，新法條終於鬆綁多年來強迫少

年就範的安置裁定，未來，必須仰賴助人

工作者的專業評估，筆者在此持續發出相

同的呼籲，期待專業社群能夠反思目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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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模式，接下來的任務是著力於多元服

務策略的開發與實踐。一種重視「倫理」

的未成年性交易防制工作模式，或許只是

需要先放下原有的主流偏見，貼近少年的

社會處境。 

（本文作者為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暨研

究所副教授） 
關鍵詞：性交易、性剝削、情慾、兒童少

年性交易防制條例 

註 釋 

註 1：兒少性交易防制工作是依據「兒童及少性交易防制條例」的法令中所規範的保護

策略執行，但本條例業於 2015 年 1 月 23 日三讀通過更名為「兒童及少年性剝削

防制條例」。 
註 2：1995 年 8 月 11 日頒布兒童及少年性交易制條例，其中第 2 條指涉「性交易」是有

對價之性交或猥褻行為，施行細則第 19 條規定「性交易」係指坐檯陪酒、伴遊、

伴唱或伴舞或其他涉及色情侍應工作。依據第 12 條規定：「為避免脫離家庭之未

滿十八歲兒童或少年淪落色情場所…」及第 19 條規定：「未滿十八歲之兒童或少

年從事性交易或有從事者…」之內容，在此，本研究之研究對象以「性交易少女」

一詞涵括上開不同型態的性交易（之虞）少女（法務部全國法規資料庫，2014）。 
註 3：「她者」意同「他者」，即原文的 the others，過去慣常使用人部的他，但參考香港

於 2013 年出版的性別叢書－「她者：香港女性的現況與挑戰」（蔡玉萍與張妙清

主編），作者在這篇文章裡的她者，是指一群未成年的性交易少女，因為改用「她

」者。 
註 4：MacKinnon 引用強暴犯等性犯罪者口述說他們因為看過色情片而犯罪，推論色情

片是性暴力與性犯罪的主因，必須在法律上被禁止（李冠勳，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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